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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保护环境？
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不小的
成绩。其实数千年来，我国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
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
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北京晚报》

3 秦朝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
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
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
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
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
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
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
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
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
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
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
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
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
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
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
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
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
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
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
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
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
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4 唐朝韦后奢靡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
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
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
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
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
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
危机。

公元 7 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
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
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
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
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
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
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
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
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
解决。

5 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明清时期，也有一些皇帝重视野生动物保护。
《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香米、
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意思是，明朝
初年，皇帝都比较节俭，不让底下的人进献珍禽异
兽。这本书还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手下大臣送
来玉面狸，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

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 年～1505 年），多
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
献珍禽异兽。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
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
姓，于顺治四年（1647 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后来，
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免去向皇
宫供鹰的指标。

《清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
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
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
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 年）四月
谕旨大学士等：“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
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
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
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这道谕旨可以说是较早的
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
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
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
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
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
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
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
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
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
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
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
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
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
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
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
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
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

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
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
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
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
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
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
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归纳起来，
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
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
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
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
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鸟兽

的网）罛（gū，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
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
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
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
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
没有改变。

1 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
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
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其大概
意思就是说，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
这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
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
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gǔ，渔网）

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
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
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
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
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
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
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

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
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
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
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
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
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
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
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
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
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
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
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
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
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大意就是说，春
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
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2 《礼记》规定：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